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1－009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30

分

2

、召开地点：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嫣红女士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213,883,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85％

。

其中：法人股东有

2

家法人单位的

2

名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份数为

213,883,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8.85％

；社会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二《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三《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四《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使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五《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六《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资产处置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八《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银行申请

4

亿元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议案九《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213,8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大明 秦明

3

、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与验证，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股

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1－010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凯迪矿业、青海雪驰签署《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的议案， 公告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ltp.

cninfo.com.cn

）。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以当面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于各参会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嫣红女士主持。 本次董事会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修改同凯迪矿业、青海雪驰签署《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盈利补偿协议》（修改后）。 （与前次协议的区别为：将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三年累计

盈利一次性补偿，修改为分年补偿，以此增强注入资产盈利保障能力，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王嫣红女士、副董事长张自强先生、董事张强先生、王小平先生、王

憬瑜女士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2011-010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

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发布了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本

次会议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数共

1,221,842,3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2%

，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撤消银三角立交收费站、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的议案》。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三角立交收费站撤站专题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赣府厅字

[2010]180

号）文件的精神，省政府决定撤消公司经营管理的银三角立交收费站，停止收费。 原收费站资产

归原单位所有，在建新站资产（含土地）由公司移交南昌县政府，由南昌县政府补偿公司已投入新站建设

资金

1200

万元；银三角立交路桥产权由公司移交南昌市政府，并由南昌市政府承担管理养护责任，公司向

南昌市政府一次性支付管理养护费

1000

万元。 作为补偿，经省政府同意，江西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以《关

于终止银三角收费站收费和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的通知》（赣发改收费字【

2011

】

287

号）同意延长

昌九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24

个月，即由原来经营期截止

2028

年

3

月

31

日延长至

2030

年

3

月

31

日。

表决情况：

同意

1,221,236,28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

；

反对

606,0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5%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王霄鹏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连任时间已满六年，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须调整

一名独立董事。 经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选举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唐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

同意

1,221,842,34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李云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2011-011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

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发布了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

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本次

会议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数共

1,221,987,0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3%

，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为做强做优高速公路主业和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目前

现有投资的昌奉高速公路、奉铜高速公路新建项目和昌樟高速改扩建项目等投资总额达

170

多亿元。 为解

决资金需求，充分保障项目建设，公司坚持

"

多措并举、择优选择

"

的原则制定

2011

年债务融资方案。 经研

究，决定采用以下几种债务融资方式筹措资金：

（

1

）项目（银团）贷款：经与金融机构协商，拟采用信用或收费权质押担保方式，开展昌奉高速项目贷

款和奉铜高速、昌樟高速改扩建项目银团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

110

亿元及相关贷款事宜。

（

2

）债务融资工具：将根据财务状况和市场情况，择机择优选择申请发行单支不超过

30

亿元债务融资

工具。

（

3

）保险资金债务投资计划：根据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的相关规定，拟选择采用企业

担保或收费权质押方式设置单支不超过

30

亿元保险资金债权计划。

（

4

）其他结构性融资工具。

为提高公司债务融资效率和融资灵活性，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资金使

用计划和融资市场的变化情况，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债务融资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融资方式：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择优选择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债务融资工具以及保险资金、

流动资金贷款、委托贷款及其他结构性融资工具等。

（

2

）融资额度：融资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且每种融资品种的融资规模不超过本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可融资的该类融资品种的限额。

（

3

）融资用途：用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高速公路新建项目及改扩建等资本项目开支、

补充本公司营运资金或偿还本公司原有债务等。

（

4

）融资具体事项：融资的种类、额度、期限、利率、用途、还款方式、担保事项等事项。

（

5

）决议有效期：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6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场环境择机选择一种或多种债务融资工具的组合，制定具体

的申报材料报送相关单位审批备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221,847,842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反对

139,2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李云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２

，

７７６

，

５６９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７．８３％

。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２９

，

９６７

，

３６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３．７３％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信永益”）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５

，

１０３

万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２２０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１

，

７５０

万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３５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２８．００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６

，

８５３

万股。

公司网下配售发行的

３５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２

号网下配售股票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后，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２５３

，

４３１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６．６４％

。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股东联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电信投资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彭小军、李超勇承

诺：自联信永益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联信永益股份。此外，彭小军、李超勇作为本公司董

事承诺，在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

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

，

７７６

，

５６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７．８３％

。 李超勇先生作为公司董事

其所持股份在解除限售后，将被作为高管股份锁定其中

７５％

，

２５％

上市流通。 彭小军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起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根据其承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因此，彭小军先生所持

股份在解除限售后，将被作为高管股份全部锁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２９

，

９６７

，

３６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３．７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５

名。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１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７９８

，

７００ １４

，

７９８

，

７００ １４

，

７９８

，

７００

２

北京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４８

，

７００ １３

，

０４８

，

７００ １３

，

０４８

，

７０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

彭小军

１

，

６９９

，

２９９ １

，

６９９

，

２９９ ０

曾任公司董事

，

离职生效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５

李超勇

１

，

４７９

，

８７０ １

，

４７９

，

８７０ ３６９

，

９６８

现任董事长

合 计

３２

，

７７６

，

５６９ ３２

，

７７６

，

５６９ ２９

，

９６７

，

３６８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联信永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联信

永益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４６

末

“

３

”

位数

５００

末

“

４

”

位数

１１６４ ３６６４ ６１６４ ８６６４

末

“

５

”

位数

５８４３１ ８３４３１ ０８４３１ ３３４３１

末

“

６

”

位数

８５３７５０ ７４０６４４

末

“

７

”

位数

０１９５４３７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５３

，

５４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重

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

持了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０５０ ３００ ５５０ ８００

末

“

四

”

位数

：

７７９８ ２７９８

末

“

六

”

位数

：

２１５５３４ ４１５５３４ ６１５５３４ ８１５５３４ ０１５５３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４９９９４６

末

“

七

”

位数

：

２７１９５９２ ００２９２３８ ５８２５０４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９

，

６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苏州

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

ST

昌河 编号：临

2011 - 08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

上午

9

时

30

分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704

号会议室举行召开。出席会议的

股东

6

名，代表股份

318,970,825

股，占公司总股份

484,625,174

股的

65.82%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广山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逐项以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以

1,786,49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议

案。

（在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2.

以

1,786,49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在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颜羽律师、贺伟平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

ST

昌河 编号：临

2011 - 09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已收到《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关于我部工作人员辞去在贵公司兼任职务的函》和独立董事李明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其个人工作原因，李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

员会委员等职务。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李明先生的辞职将导

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要求，李明先生的辞职报告应当在新任独立

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目前公司正在研究独立董事候选人事宜，在新任独立董事未上任之前，李明先生

仍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补选新

任独立董事，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江西证监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李明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公司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航天机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３６８

号二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元江路

３８８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航天汽

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

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上航总 指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上市公司

、

航天机电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指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

上海仪表厂有限责任公司

上仪公司 指 上海仪表厂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航天机电

５％

的股份后

而持有航天机电

５６．０７４１％

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

（

书

）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１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３６８

号二楼

２

、法定代表人：朱芝松

３

、注册资本：

２１

，

９３２

万元

４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２８０７５

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３３７２９７９－４

６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企业

７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８

、主要经营范围：航天产品（专项规定除外）、通用设备、金属加工机械、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的制造，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专营、专项规定项目除外），计算机软件，经济信息咨询。

９

、经营期限：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至 不约定期限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沪字

３１０１０４１３３７２９７９４

号

１１

、股东情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通讯地址：上海市元江路

３８８８

号

１３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１０９

（二）上海仪表厂有限责任公司

１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泾路

１０００

号

２

、法定代表人：白跃强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１７８

，

９００

元

４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２２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０

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３２６２５８２－Ｘ

６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济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

８

、主要经营范围：军工产品，机电、办公自动化自控设备及仪表，一类医疗器械，通讯设备，液压气动

元件及系统产销，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设备、仪

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航空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９

、经营期限：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至 不约定期限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７１３２６２５８２Ｘ

１１

、股东情况：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泾路

１０００

号

１３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６１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结构及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朱芝松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李明福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许良伟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吴海中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汪浩平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毛以金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姜文正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二）上海仪表厂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白跃强

执行董事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采取一致行动的目的、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向的时间、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

向的内容（特别是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份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此次减持航天机电股份是为了各自的经营需要，由上海航天工业总

公司统一上报国资委审批，在获得批准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实施减持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

动人并未就减持的其他事项达成意向或签署任何特别协议。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自身经营需要，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航天机电股份

５３６

，

８９５

，

７９９

股，占航

天机电总股本

９５７

，

４７４

，

７３０

股的

５６．０７４１％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之间， 具体变

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后 减持情况

变动情况说

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减持数 减持比例

上 海 航 天 工

业总公司

４９０

，

６５９

，

２３２ ５１．２４５１％ ４４６

，

２２４

，

２７２ ４６．６０４３％ ４４

，

４３４

，

９６０ ４．６４０８％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３

月

１６

日 集中

竞价交 易和

大宗交易

上 海 仪 表 厂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３

，

４３８

，

７７８ ０．３５９２％ ０ ０ ３

，

４３８

，

７７８ ０．３５９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

集中 竞

价交易

合 计

４９４

，

０９８

，

０１０ ５１．６０４３％ ４４６

，

２２４

，

２７２ ４６．６０４３％ ４７

，

８７３

，

７３８ ５％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

何权利限制，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航天机电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签署日之前

６

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

大宗交易系统卖出航天机电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减持股东 减持数量

（

股

）

成交方式 备注

１ ２０１１．２．１１

上航总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 ２０１１．２．１４

上航总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３ ２０１１．３．７

上航总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

４ ２０１１．３．８

上仪公司

３

，

４３８

，

７７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５ ２０１１．３．９

上航总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

６ ２０１１．３．１５

上航总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

７ ２０１１．３．１６

上航总

２２

，

９３４

，

９６０

大宗交易

合计

４７

，

８７３

，

７３８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芝松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上航总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上航总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上仪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上仪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 海 市 漕 溪 路

２２２

号

航天大厦南楼

股票简称 航天机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浦东南路

２３６８

号

２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８４

，

７６９

，

５３７

股 持股比例

：

６１．０７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及其一致行动 人

拥有 权益的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７

，

８７３

，

７３８

股 变动比例

：

５％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 市 场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 股 东 或实 际

控制人减持 时 是

否存在 侵害上 市

公司 和股 东 权 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 股 东 或实 际

控制人减持 时 是

否存在 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 公 司 为其 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 公 司 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 权益变动 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芝松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